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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6045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9

號18樓、67號B1

聯絡人：黃子覺

聯絡電話：(02)2717-5555分機5675

受文者：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09月18日

發文字號：元投信字第112000108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一_112.9.11金管會同意合併函文_金管證投字第1120354257號.pdf、

附件二_112.9.12_元投信字第20231078號_華夏中小(滅)亞太成長(存).pdf)

主旨：茲為通知本公司所經理之「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下稱存續基金)與「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下稱消滅基金)等兩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案，詳如

說明，敬請貴公司惠予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相關規定，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以下同)112年9月11日金管證投

字第1120354257號函(詳附件一)辦理。

二、有關旨揭兩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事宜業已於本公司

網站進行公告(公告詳如附件二)，旨揭兩檔基金受益人之

投資權益不受影響。

三、旨揭兩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時程及特別說明事項如

下：

(一)消滅基金最後申購日(含單筆申購及定期定額新舊戶扣款

交易)：112年11月6日。

(二)消滅基金最後提出買回申請日(含轉申購交易)：112年11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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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合併基準日：112年11月21日。

(四)基金合併完成日：112年11月23日。

四、謹請貴公司盡速將上開權益事項通知旨揭兩檔基金之受益

人及轉知貴公司銷售人員配合辦理，並請貴公司配合於公

告及通知文件上以顯著字體特別註明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

經理費率與保管費率差異。然前述通知所屬受益人之相關

郵資費用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以貴我雙方間簽訂之相關契

約及其增補約定辦理。

五、旨揭兩檔基金於合併基準日後，僅可受理存續基金銷售機

構之申購或買回作業，針對消滅基金銷售機構則僅可受理

合併轉換後所持有存續基金庫存單位數之買回申請；若合

併基準日前貴公司尚未核備為存續基金之銷售機構，合併

基準日起依法不得再進行存續基金之申購。為利於後續銷

售作業順暢，惠請貴公司自行評估是否需於基金合併基準

日前完成存續基金上架事宜或通知本公司協助新增為存續

基金銷售機構申報事宜，並請依相關法令規範自行評估辦

理通路報酬揭露相關調整作業。

六、其他未盡事宜或有關基金合併相關問題，請另洽本公司通

路事業部服務人員。如需存續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本公

司網站(http://www.yuantafunds.com)查詢。

備註：

正本：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玉山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

社、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廣源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安睿宏觀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容海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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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康和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新

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玉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大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士商瑞士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滙豐(台

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3/09/19
13: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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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2日 

元投信字第 20231078 號 

 

主旨：公告本公司合併所經理之「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元大華夏中小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並以「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存續基金乙案，業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同意在案，謹此公告。 

依據：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相關規定及旨揭二檔基金信託契約第三十條

及第卅一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金管會同意函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下同)112 年 9月 11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54257號。 

二、存續基金之名稱、基金經理人、投資策略 

(一)存續基金之名稱：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二)核心基金經理人：林鉅勝 / 協管基金經理人：林彥丞 

(三)投資策略： 

1.投資策略：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亞太地區經濟突飛猛進的成長與繁榮，而

東南亞國協在高度的整合之下亦加快了該地區經濟的一體化，以中國大陸為首的亞

太經濟圈已逐漸成為僅次於美國、歐元區的主要經濟體。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華民

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

及印度等亞太地區國家所發行股票。 

本基金在投資佈局上，著重於個別國家與不同產業類股間進行動態調整，除了跟隨

亞太區域經濟成長動能外，更能全面掌握亞太內需市場崛起的投資機會，以期追求

最大利潤，個別標的採分散投資之方式，鎖定受惠於大中華區域高度成長利益個股，

並運用靈活的波段操作策略，以有效掌握市場多空趨勢，期能為投資人創造較高的

投資效益。 

2.投資策略之主軸為： 

(1)由上而下的資產配置策略(Top-Down)，由經理公司投資研究小組觀察近期亞太區

域經濟的成長與發展趨勢，針對該地區研議資產配置策略，根據整體總體經濟數

據(包括 GDP、物價、雙率等)與景氣循環波動和各個國家主體產業的強弱勢，並

適時搭配該國的政治情勢來整體通盤地研判未來具有較高成長的國家或產業，為

投資人配置最適投資比重。 

(2)由下而上的個股精選策略(Bottom-Up)，以前述之投資結論為基礎，運用各種量化

與質化的方式，依公司的成長性、流動性、收入品質、資產品質、未來收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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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價短中長期走勢的趨勢等，並搭配產業地位、技術領先、經營管理階層等選

擇出前景較佳、風險較低的投資標的，再透過經理公司投研團隊的評估分析，篩

選出最佳投資標的之建議。 

四、消滅基金之名稱：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元大華夏中小基金) 

五、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重點說明： 

項目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元大華夏中小基金 

合併情形 存續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 開放式股票型基金 

基金風險屬性 RR5 RR5 

可投資國家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新加

坡、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菲律賓、印度、澳洲、紐西

蘭、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越南。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新加

坡及美國。 

投資標的 (1)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及

中華民國之上市或上櫃公司股

票、承銷股票、台灣存託憑證、

上市受益憑證〔包括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封閉式不動產投資

信託受益證券（REIT）〕、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政

府公債、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及經

財政部或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2) 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以

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

印度、澳洲、紐西蘭、大陸地區、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越南之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或經金管會核定

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含承銷

股票）、受益憑證、基金股份、單

位或存託憑證（含前述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之企業所發行，而於美

國或英國之證券交易集中市場或

店頭市場交易之存託憑證）、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封閉式不動

(1)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

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

股票、承銷股票、台灣存託憑證、

基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

金、槓桿型ETF、反向型ETF及商

品ETF)、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

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認購

(售)權證、認股權憑證、政府債

券、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無

擔保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

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

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

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及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

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2)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為大

陸地區、香港、新加坡及美國等

國家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前述

國家或地區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

市場及前述國家或地區企業所發

行而於外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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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元大華夏中小基金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或

不 動 產 資 產 信 託 受 益 證 券

（REAT），或任一經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評定債務發行

評等達BBB級（含）以上、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評定債務發行

評等達Baa2級（含）以上、Fitch 

Ratings Ltd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

達BBB級（含）以上或其他經金

管會規定之外國著名評鑑機構評

定債務發行評等達BBB級（含）

以上，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

行，於上述國家交易之債券，並

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禁止規

定。 

股票(含承銷股票)、基金受益憑

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含槓桿型ETF、反

向型ETF及商品ETF)、認購(售)

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存託憑證、

不動產證券化商品或經金管會核

准或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

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經

理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

股份、投資單位，或符合金管會

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於前述國

家或地區交易並由國家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政府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但轉換

公司債得以其發行人之債務信用

評等等級為準。前述所謂「不動

產證券化商品」係指不動產投資

信託普通股及不動產投資信託特

別股。不動產投資信託特別股需

符合以下所定之信用評等： 

A. 經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

達BBB-級(含)以上。 

B. 經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 

Inc. 評定，債務發行評等達

Baa3級(含)以上。 

C. 經Fitch, Inc.評定，債務發行評

等達BBB-級(含)以上。 

投資範圍 (1) 投資於股票之總額不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 

(2) 投資於日本、韓國、香港、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

律賓、印度、澳洲、紐西蘭、之

有價證券之總額不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1) 投資於國內外股票(含承銷股票)

及存託憑證之總額不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 

(2) 投資於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

港中小型企業發行之股票(含承

銷股票)、存託憑證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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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元大華夏中小基金 

值之百分之九十五。 (3) 前述「中小型企業」之認定標

準，係於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

日(即「基準日」)將中華民國、

香港及大陸地區等三個證券交

易市場之股票市值加總，再按各

股票於當地證券交易市場流通

市值由大到小依序排列，並扣除

三地總流通市值達前三分之一

之股票，其他股票之發行企業稱

為中小型企業。惟如本基金所投

資標的之發行者，因最近一個基

準日未能符合前述中小型企業

之標準者，經理公司應於三個月

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投

資比例限制。 

經理費 1.80% 1.80% 

保管費 0.26% 0.26% 

六、合併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合併目的： 

本公司旗下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之檔數已逾 90 檔，有鑒於部份基

金同質性高，故本公司將對旗下產品進行整合，進而強化公司整體之競爭能力，此次

提出元大亞太成長基金與元大華夏中小基金兩檔基金的合併申請，並以元大亞太成長

基金為存續基金，元大華夏中小基金為消滅基金 

(二)預期效益： 

1.提升基金管理效率，降低投資風險，提升績效表現 

兩檔基金合併後，元大亞太成長基金(即存續基金)因基金規模擴增，可提升經理人操

作彈性及靈活度，再加上研究與管理資源會集中在存續基金，將產生更大綜效，使

基金經理人進行更有效的資產配置，以分散投資標的，降低投資風險，冀能進一步

提升基金績效表現。 

2.達成規模經濟效益，減少營運成本，優化產品組合 

兩檔基金合併後，可因資產管理達規模經濟效益，使基金之各項交易成本及應行負

擔費用降低，且透過兩檔基金合併，進一步優化產品組合。 

七、合併基準日：112年 11月 21日。 

八、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消滅基金之受益人原持有消滅基金之受益憑證單位數可換發存續基金之受益憑證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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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消滅基金受益人持有消滅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消滅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存

續基金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九、元大華夏中小基金受益人原持有之受益權單位數，將全數轉換成元大亞太成長基金之受

益權單位數。 

十、不同意旨揭二檔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公告日後至112年11月17日止，向本公司或基金銷

售機構提出買回受益憑證申請或轉申購其他基金，未於前述期間提出申請者(以本公司收

件日為準)，即表示同意辦理該等基金合併。 

十一、元大華夏中小基金最後受理單筆申購申請及定時定額扣款日為112年11月6日。 

十二、自112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1月23日期間，為辦理元大華夏中小基金資產全部移轉於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停止受理元大華夏中小基金受益憑證之買回申請。 

十三、換發新受益憑證之期間、方式及地點 

旨揭二檔基金之受益憑證均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依據「受

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

相關規定辦理後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十四、如對旨揭二檔基金合併作業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本公司客服專線：0800-009-968。 

十五、配合旨揭二檔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

關規定，受益人如需元大亞太成長基金公開說明書，可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或本公司網站(https://www.yuantafunds.com)查詢。 

十六、特此公告。 


